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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4 屆第 4 次常務理事會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2月26日(星期四)下午2時 

地點：本會第二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7號9樓) 

出席：陳相國、洪德仁(視訊)、顏鴻順(視訊)、黃建仁、陳穆寬(視訊)

、黃振國(視訊)、林誓揚(視訊)、張甫軒(視訊)、李茂盛(視訊) 

、陳建宗(視訊)、簡志誠(視訊)、吳順國(視訊)、侯明志(視訊)

、丁榮哲(視訊) 

請假：王照元 

列席：邱泰源、王宏育(視訊)、林恒毅(視訊)、賴俊良(視訊)、吳家淦

、古有馨(視訊)、周賢章、蔡昌學(視訊)、吳國治(視訊)、張必

正暨秘書處 

主席：陳理事長相國 

紀錄：高嘉倫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115 年 1 月 22 日第 14 屆第 3 次常務理事會】會議

紀錄 

決定：確認。 

參、 上次會議決議案辦理情形 
一、 案一：請研議修正本會「台灣醫療典範獎暨台灣醫療貢獻獎施行

辦法」案。(提案單位：會員福祉委員會） 

決定：洽悉。 

二、 案二：請研議每年度各縣市醫師公會承辦之全國醫師盃羽球、桌球、

網球、高爾夫球等四類球賽，應視參與會員人數調整補助金額案。

(提案單位：會員福祉委員會) 

決定：洽悉。 

三、 案三：本會「會務快報」訊息布達方式，提請討論。(提案人：陳

理事長相國) 

決定：洽悉。 

四、 案四：請討論本會會務人員考績評核改善案。(提案人：陳理事長

相國) 

決定：洽悉。 

肆、 報告事項： 

(一) 摘要如下 

(1) 115 年度【常務理事會】會議召開時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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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下午 2時 會議名稱 備註 

115 年 1 月 22 日 第 14屆第 3次常務理事會  

115 年 2 月 26 日 第 14屆第 4次常務理事會  

115 年 4 月 16 日 第 14屆第 5次常務理事會  

115 年 6 月 18 日 第 14屆第 6次常務理事會  

115 年 7 月 16 日 第 14屆第 7次常務理事會  

115 年 9 月 10 日 第 14屆第 8次常務理事會 原 9月 17日 

115 年 10 月 15 日 第 14屆第 9次常務理事會  

115 年 12 月 24 日 第 14屆第 10次常務理事會 原 12月 17日 

(2) 醫療政策：1.美容醫學特管辦法修正案，全聯會已著手就案

例認證、教育訓練課程及美容醫學診所自主認證等事宜，向衛生

福利部提出申請補助計畫，及進行相關作業前置規畫準備。2.有

關未聘藥事人員的基層診所使用注射針劑案，建議各縣市醫

師公會先與當地衛生局溝通，全聯會也積極與衛福部溝通尋

求解方。 

(3) 會員福祉：1.業與塔木德酒店集團爭取優惠。2.彙集各地方

高 CP值的餐廳或飯店資訊，供會員參考。 

(4) 醫院醫療：1.放寬法人擔任社員及出資持分規範、調整董事

會專業資格與組成比例等，因影響層面廣泛，須審慎評估。

2.《人工智慧基本法》施行之因應，多數肯定生成式 AI 有

助提升行政效率與資訊整理效能，但亦應關注風險控管與責

任歸屬問題， AI 應僅為輔助工具，最終專業判斷仍由醫師

負責。3.PGY 修業年限案，召集專家學者與醫界代表盤點制

度成效，凝具共識，再與衛福部溝通討論。4.有關兒童醫療

總額，應在健保永續前提下持續優化政策。 

(5) 基層醫療：1.爭取增加 115年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契約價

金捍衛專業價值，重建審查預算的合理性與永續性。2.與國

健署溝通簡化胃幽門螺旋桿菌抗原檢測上傳欄位及核付申

報事宜。3.有關放寬 SGLT2 及 Statin 案，經討論也正式行

文健保署，期待在放寬同時能增加基層照顧病人的量能，讓

國民健康到達健康 888 的目標。 

(6) 公共關係：1.1月 13日拜會司法院院長，就近期有關詐騙防

治、醫院 AI 使用與生物資料庫法律規範、法官健康促進及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施行進行交流。2.攜手消基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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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健康台灣專刊》共築健康台灣藍圖。3.對於 115年臺灣

醫療報導獎各類獎項規範進行充分討論並有初步的結論。4. 

桃園市醫師公會於 3 月 29 日舉辦全國醫師盃高爾夫球錦標

賽，邀請全國醫師會員共襄盛舉，以球會友。 

(7) 醫事法規：1.對於醫療暴力事件持續與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

溝通，堅守零容忍，請求完善「執行醫療業務」之法律保障。

2.針對「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6條條文修正草案」，擬將醫事

人員薪資達一定標準，列為保險人與特約機構續約之條件，

這議案需請各位先進集思廣益，擬定說帖，敦請友好立委捍

衛醫界權益。 

(8) 醫學倫理：1.114 年 12 月 23 日立法委員王正旭國會辦公室

召開「醫師涉及嚴重違規之懲戒及預警公告機機制公聽會」，

本會由周賢章召委代表出席，對於「醫事人員性別事件資訊

專區」（狼醫平台）表達相關意見。2.115 年 1 月 28 日衛福

部召開「研商各類醫事人員涉性別事件精進作為會議」，本

會由林應然副召委及王志嘉委員代表出席表達意見。 

(9) 國際事務：1.積極推動具有醫療及外交經驗之醫界先進組成

醫療外交推動小組名單。2.由張秘書長代表出席 4 月 23-25

日 WMA Belgrade 理事會。3.由陳理事長率林聖哲理事、馬

惠明院長及張秘書長出席 5 月世界衛生大會。4.預定 12 月

於台灣辦理國際研討會， 並邀請世界醫師會會長

（President）、理事會主席（Council Chair）與秘書長

（Secretary General）與會。 

(10) 編審事務(臺灣醫界雜誌)：1.調整學術文章內容，以更貼

近會員需求。2.有關會務精選(健保方面)版面若有多餘空

間，可增添健保相關宣導訊息。 

(11) 兩岸事務：囿於目前兩岸關係，全聯會不易推展兩岸交流，

鼓勵各專科醫學會可自行進行學術交流。 

(12) 醫療事業輔導：1.醫院評鑑制度改革：①評鑑合格效期將

由 4 年延長為 6 年，並回溯至 112 年受評合格醫院。②因

應智慧科技應用與永續發展趨勢，制定日常化監測機制。

2.有關稅務方面：建議 114 年度西醫師「藥費」及「藥事

服務費」適用費率，依公告之 94%費用率執行，並函請健保

署於「114 年度分列項目表」中，增加註明：①屬於「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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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收入之金額和點數。②屬於「藥事服務費」收入之的

金額和點數。③113 年第四季至 114年第三季的平均浮動

點值，六區應分開計算。3.衛福部函文有關醫事人員及公

共衛生師依「育嬰留停照顧彈性化新制」政策辦理時所適

用停（歇）業規定事宜。 

(13) 專科醫學會：就如何提升各專科醫學會服務點值，因涉及

事廣，請各專科醫學會再行評估想提升的項目。 

(14) 國會小組：持續在陳理事長及各位前輩領導下，與立法院

維持友誼關係，俾利相關法案推動及改革。 

(15) 醫療爭議小組：1.對於調解程序的施行細節朝向全區有效

率且合理的流程設定。2.成立案例資料庫，有助於調解進

行及調解成功率。 

(二) 餘詳議程。 

伍、 各項會議結論報告 

一、 (115.1.22)第 14屆第 1次公共關係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二、 (115.2.2)第 14屆第 1次學術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三、 (115.2.4)第 14屆第 2次醫療政策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四、 (115.2.5)「美容醫學特管辦法專案小組」第三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五、 (115.2.5)第 14屆第 1次基層醫療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陸、 討論事項 

一、案由：醫師法第 37條有關理事連選連任不得超過二分之一之限制，

建議修正為「非屬保障名額」連選連任比例不得超過二分之

一，以解決地方公會實務運作困境，確保醫政業務推動之連

續性與地方代表權。(提案人：顏副理事長鴻順、黃常務理事

振國、林常務理事誓揚） 

決議： 

(一) 通過建議修正醫師法第 37條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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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37 條 

各級醫師公會置理事、監事，均於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時，由會員（代

表）大會選舉之，並分別成立理事會、

監事會，其名額如下： 

一、 縣(市)醫師公會之理事不得超過

二十一人。 

二、 直轄市醫師公會之理事不得超過

二十七人。 

三、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理事不得

超過四十五人。各縣（市）、直轄

市醫師公會至少一名理事。 

四、 各級醫師公會之理事名額不得超

過全體會員（代表）人數二分之

一。 

五、 各級醫師公會之監事名額不得超

過各該公會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各級醫師公會得置候補理事、

候補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各該

公會理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

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其名

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三分之

一，並應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其不置常務理事者，就

理事中互選之。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

者，應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選

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但屬第

一項第三款後段之保障名額得不計

入；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 37 條 

各級醫師公會置理事、監事，均於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時，由會員（代

表）大會選舉之，並分別成立理事會、

監事會，其名額如下： 

一、 縣（市）醫師公會之理事不得超

過二十一人。 

二、 直轄市醫師公會之理事不得超過

二十七人。 

三、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理事不得

超過四十五人。各縣（市）、直轄

市醫師公會至少一名理事。 

四、 各級醫師公會之理事名額不得超

過全體會員（代表）人數二分之

一。 

五、 各級醫師公會之監事名額不得超

過各該公會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各級醫師公會得置候補理事、

候補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各該

公會理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

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其名

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三分之

一，並應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其不置常務理事者，就

理事中互選之。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

者，應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選

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

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二) 與中醫師全聯會及牙醫師全聯會凝具共識後，共同提案修法。 

(三) 提至 115 年 3月 8日第 14屆第 3次理事會報告。 

柒、 臨時動議 

一、案由：為第六屆「蔡萬才台灣貢獻獎」徵選活動，提名對台灣社會

有貢獻之士案，提請討論。(提案人：陳理事長相國） 

決議：通過推薦本會邱榮譽理事長泰源參加甄選。 

捌、 散會：下午 3 時 50分 


